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384038403840384 号号号号    

    

关于对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

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

万元，主要系转让控股子湖南国发50.4091%股权，取得投资收益1893

万元，实现扭亏。截至目前，公司已连续 1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负，主业持续盈利能力存疑。 

1.年报披露，公司转让湖南国发控股权后，基本退出农药行业，

专注医药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医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31 亿元，

同比下降 8.97%，毛利率 17.36%，同比增加 2.6 个百分点。请公司：

（1）分项披露工业、商业板块的各产品的业务收入、毛利率及同比

变动情况；（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产品可比数据，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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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司经营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否与行业变动趋势相符。如否，请

说明原因。 

2.年报披露，公司转让湖南国发股权后，下属主要控股子公司

仅北海医药 1 家盈利。北海医药公司主营医药商业业务，报告期内

实现收入 1.11 亿元，净利润 30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北海

医药业务模式、客户结构、所处市场竞争结构、医药商业行业“两

票制”政策等对其经营的影响；（2）其他控股子公司最近三年营业

收入、毛利率、净利润变动情况及原因。 

3.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连续亏损情况，及问题 1、2的回复，说明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二二二二、、、、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事项的事项的事项的事项的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    

年报披露，公司因原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所处行业安全、环保

压力加大、现有品种结构老化等，转让湖南国发控股权。报告期内，

湖南国发农药业务行业回暖，产品价格上涨，总体毛利率提升 15.40

个百分点，减亏 68.27%。根据公司前期公告，湖南国发光气资源具

有一定稀缺性，邻仲丁基酚、正丁基异晴酸酯等产品销售形势良好。

另据公司历年定期报告，湖南国发 2014-2017 年净利润分别为-3102

万元、781 万元、-3339 万元、-1060 万元。 

4.结合湖南国发现有产品、市场竞争力情况，以及其面临的安

全、环保压力情况，说明公司转让湖南国发控股权的合理性，公司

是否存在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情况。 

5.结合湖南国发近年来的经营业绩、所处行业发展趋势，补充

说明公司在湖南国发行业回暖、经营业绩改善时转让控股权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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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6.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情况，核实其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向关联方转让湖南国发控股股权获利，达到

规避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三三三三、、、、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7.年报第 21 页、23 页披露了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成本

分行业分析表，两者分部方法不同。为便于理解，请将两项表格分

部方法统一，并予补充披露。 

8.年报披露，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农药公司 2012

年起全面停产。报告期末，其闲置固定资产共计提减值准备 1704 万

元，截至目前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186 万元，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60

万元，机器设备 25 万元，电子设备及其他 2624 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对其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充分及依据，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披露，2016 年底公司下属国发海洋生物制药厂将其 33

个药品生产批文以 410 万元的价格转出，相关批文过户手续正在办

理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药品生产批文转让进展，预计收

益及确认情况，以及是否达到临时公告披露标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2）结合公司经营战略，说明公司转让药品生产批文的原因和

合理性。 

10.年报披露，公司投资 4900 万元组建北京香雅医疗并持股 70%，

拟从事肿瘤放疗和分子医学影像技术服务业务等，并对行业前景进

行描述。请补充披露：（1）该项投资进展情况，包括出资、人员配

备、设备购置等情况；（2）结合业务模式、相关资产及人员配置要



 

求，补充说明公司开展

险提示。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

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

 请你公司于 2018

月 4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

 

 
 
 
 

                                    

 

补充说明公司开展该项业务是否存在一定风险，并进行充分风

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

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2018 年 4 月 26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

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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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充分风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特殊原因确实

并于 2018 年 5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